
   年(基層)警察特考班教師（官）基本資料表

一、為配合本校教務行政系統開課作業及鐘點費發放，請老師詳填本表，並請儘速以電子郵件或以傳真方式送回本校，以利建檔。

二、承辦人：教務處課務組組員黃崇欣、何小姐 連絡方式：電話:22300562 警用：731－2044。傳真22307984 

電子郵件(e-mail)：a20303@cc.tpa.edu.tw   aray@cc.tpa.edu.tw 
	基  本  資  料

	姓名
	
	身分證號

撥付鐘點費用(必填)
	

	出生日期
	
	性別
	

	學歷

(建立資料用)
	

	經歷
	

	現職

(建立資料用)
	

	撥付鐘點費用請務必填寫一種
	郵局帳號
	局名
	
	局號
	
	帳號
	

	
	台北銀行帳號
	分行
	
	帳號
	

	通  訊  資  料

	戶籍地址
撥付鐘點費用(必填)
	(本欄請務必加填里、鄰)

	通訊地址

撥付鐘點費用(必填)
	(本欄請務必加填郵遞區號)

	電話(宅)
	
	電話(公)
	

	行動電話
	
	警用電話
	

	電子信箱
	

	教  職  資  料

	待遇類別
撥付鐘點費用
	  兼任教授 　兼任副教授 　兼任助理教授 　兼任講師 
· 初聘兼任教師，請隨表檢附簡歷表、最高學歷影本、現職證明影本各乙份。如有教師證書(例講師證)也請一併檢附影本，並請惠填教師證號。

	
	教師證號(請填教育部核發之教師證號)
	

	
	· 兼任教官請勾選下列其中一項：
　警監或簡任人員：比照教授(新台幣795元/時)。

　警正一階或薦任第九職等：比照副教授(新台幣685元/時)。

　警正二階或薦任第八職等：比照助理教授(新台幣630元/時)。

　警正三、四階或薦任第七、六職等：比照(講師新台幣575元/時)。

　警佐一階以下：比照高中教師(新台幣400元/時)。
＊初聘兼任教官，請隨表檢附簡歷表、最高學歷影本、銓敘函(或考績通知書)影本各乙份。


99/07/29修正
本表電子檔下載處：http://www.tpa.edu.tw/行政單位/教務處/表單下載/課務組表單/








